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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廢溶劑緊急應變 
執行後記 

陳修璋* 

 

摘  要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因應昇利公司被環保署處以撤銷操作許可證處分而無

法處理園區廠商廢溶劑緊急狀況，特依據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以園區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身分，暫時貯存園區無處理機構可供委託之廢溶劑。本案為廢棄物清理法

自 88 年 7 月修正，增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必要時得自行或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處

理設施或暫時貯存之規定後，引用該條文協助所轄事業單位之首例。本文詳述園

區因應此突發狀況，自緊急應變規劃至完成處理整個過程，及執行中遭遇之問題

及解決方式，最後並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實際執行廢棄物清理法之角度，提出相

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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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89 年（以下同）7 月中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園區）廠商（以下

簡稱園區廠商）廢溶劑主要委託代處理機構昇利公司，因非法棄置受委託處理之

廢溶劑，被環保署處以撤銷操作許可證。當時國內其他代處理機構之廢溶劑處理

項目、容量均不足以容納昇利公司停工所釋出之廢溶劑種類及數量，導致委託昇

利公司處理之園區廠商面臨廢溶劑無處理機構可供委託處理之困境。  

7 月 20 日，環保署、新竹縣、市環保局、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科

管局）、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園區同業公會）及園區廠商，於園區

緊急集會共商應變對策。會中討論之主要應變方案有：由第三公正單位接管昇利

公司繼續運作、鼓勵代處理機構擴增處理容量、再利用作為水泥窯輔助燃料、主

管機關直接指定處理設施處理、協調相關單位提供暫時貯存場所等。但各應變方

案均需相關主管機關進一步確認適法性後，方能具備可行性，因此並無確切可執

行之結論。  

二、廢溶劑緊急應變前置作業 

1. 確定緊急應變方向  

科管局鑒於增加處理容量或處理管道均非短時間可完成，但園區廠商廢

溶劑貯存設施容量有限，如不儘速解決，可能有導致停工之虞。考量園區廠

商廢溶劑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供委託處理狀況，已符合廢棄物清理法（修

正前）第十三條第十項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暫時貯存之規定，乃決定以園

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身分，暫時貯存（以下簡稱暫存）園區廠商無處理機構

可供委託處理之廢溶劑，先解決貯存問題。  

2. 成立廢溶劑小組  

科管局緊急應變方向確定後，7 月 24 日召集擬參加廢溶劑暫存之 42 家

園區廠商及園區同業公會，先至園區可作為廢溶劑暫存用地勘察後，舉行廢

溶劑暫存會議。會中決議由科管局、園區同業公會及九家園區廠商共組廢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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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小組，負責規劃及執行園區廢溶劑暫存及後續處理事宜。各成員主要工作

為，科管局統籌並負責決策及相關行政作業，園區廠商負責貯存、清除及後

續處理相關之技術問題，園區同業公會則提供必要之後勤支援。  

3. 選定暫存地點  

7 月底及 8 月初，廢溶劑小組分別赴經濟部工業局所提供具備空貯槽可

作為園區廢溶劑暫存設施之廠商名單中較適合之二家現勘。8 月 3 日進行暫存

地點評估，評估項目有貯槽容量、數量、材質、分類貯存、費用、工安、運

輸、廢空桶處理、後續處理等 10 個項目。  

評估結果，位於彰濱工業區之油源股份有限公司彰濱廠（以下簡稱油源

彰濱廠）為化工廠，具備熟悉廢溶劑工安環保運作、不同容量貯槽可滿足園

區分類貯存需求、蒸餾設施可申請廢溶劑再利用、空桶清洗設施可就地清洗

廢空桶及位於工業區內廠區周圍無住戶可降低環保抗爭風險等相對優勢，獲

選為優先方案，園區地點則為替代方案。  

4. 確定暫存項目及貯槽數量  

暫存期間暫定為 1 年，考量貯存及後續處理作業單純化，暫存廢溶劑項

目以量大且具相容性者為優先，其餘廢溶劑各園區廠商先自行貯存，視後續

實際狀況再檢討是否需集中貯存。  

依前述原則估算後，最大暫存量約需 14,000 公噸，依貯存類別應租用 4

座貯槽，分別貯存具相容性之易燃性廢溶劑（10,000 公噸乙座）、廢異丙醇

（2,000 公噸乙座）、具相容性之一般性廢溶劑（2,000 公噸乙座）、廢丙酮

（100 公噸乙座）。  

5. 清運作業及監督規劃  

(1)清運作業規劃  

清運車輛比照貯槽租賃模式，板車向清除機構租用，槽車向具備運輸

溶劑資格之交通公司租用，租用之清運車輛均為專用以釐清責任。清運車

輛應依環保及交通法規規定，標示相關文字、警示標誌及攜帶緊急應變器

材，槽車並需裝置流量計以核算數量。  

園區廠商配合部分，廢溶劑貯槽需配置與清運槽車相同規格之快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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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桶裝廢溶劑限 55 加侖桶，材質為塑膠或金屬，桶身標示廢溶劑名稱，

屬易燃性者需標示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桶蓋上貼暫存公司代號。 

(2)清運監督規劃  

為確保清運作業符合相關法規規定，清運過程園區應派員全程監督，

考量科管局及園區廠商均無人力可派遣，因此亦比照貯槽租賃模式，由科

管局簽約之保全公司派員擔任隨車監督。隨車監督人員主要工作為，確保

清運車輛依規定路線行駛、確認該車次清運重量及完成貯存作業及清運過

程，如有突發事件應協助處理並立即通知科管局。  

6. 暫存作業及稽查規劃  

(1)暫存作業規劃  

槽車進廠完成秤量後，應隨即泵入貯槽；桶裝廢溶劑原則上應於到廠

後 1 個工作天內泵入貯槽，但貯存初期數量較多，可允許延至 3 個工作日

內完成，廢溶劑空桶貯存前應先清洗乾淨。  

(2)貯存稽查規劃  

貯存場所稽查應由園區人員擔任，暫存初期每週 2 次，後續頻率視暫

存作業執行情況檢討。稽查重點為暫存數量、廢溶劑貯存作業及暫存場所

工安、環保等事項。  

7. 暫存相關費用分攤及支付  

(1)暫存相關費用分攤  

暫存相關費用包含貯槽租金、運費及隨車監督費用，其中貯槽租金為

固定費用，依各參加暫存園區廠商承諾暫存數量分攤，運費及隨車監督費

用為變動費用，依實際暫存數量分攤。  

(2)暫存相關費用支付  

暫存相關費用每月支付一次，費用由科管局核算，油源、清運及保全

公司依科管局核算費用，開具發票逕向各暫存廠商請款。  

8. 暫存相關合約  

依前述之規劃，科管局共需簽訂貯槽租賃（油源公司）、清運車輛租賃

（板車與代清除機構，槽車與具備運輸溶劑資格之運輸公司）及隨車監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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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公司）等 3 項合約。  

9. 暫存約定書  

廢溶劑暫存能否順利執行至處理完竣，有賴所有參加之園區廠商共同配

合，雖由科管局負責執行，但相關費用係各參加暫存廠商逕行支付，如有中

途退出、或不依規定支付費用、或不遵守共同決議，都將造成執行困擾，並

影響其他廠商權益。因此參加暫存園區廠商需先簽訂「科學工業園區廢溶劑

暫存約定書」（表 1），承諾遵守共同約定事項。  

表 1  科學工業園區廢溶劑暫存約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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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同意本公司產生之廢溶劑暫存於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理局）租用專用貯

存槽，並遵守下列條款： 
一、本公司暫存之廢溶劑，貯存量以六個月估計合為   公噸（平均每月  公噸）。 
二、本公司暫存之廢溶劑均依照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環保委員會規定之

方式分類，並充分掌握所含成份，如有不當混存其他物質，致須增加未來處理費用

時，可歸因於本公司責任者，本公司無條件負擔該增加之費用。 
三、本公司同意暫存於管理局租用儲存設施機構之廢溶劑，其後續清除處理責任，由所

有參與暫存之園區事業單位共同分擔之。 
四、本公司同意遵守管理局與租用儲存設施機構所簽訂合約書之規定貯存廢溶劑。 
五、本公司同意依管理局與租用儲存設施機構所簽訂合約書規定支付費用，並依承諾之

儲存量分攤租用儲存設施費用。 
六、本公司於廢溶劑暫存期間，同意派員配合管理局排定為確保廢溶劑妥善清運至暫存

廠址所為之稽查工作。 
七、本公司同意依管理局與所有參與暫存之園區事業共同之決議處置所貯存之廢溶劑。 
八、如因本公司違反本約定書承諾事項，致管理局或所有共同參與暫存之園區事業單位

遭受損失或處罰時，本公司同意賠償管理局或共同參與暫存園區事業單位之損失。

若屬無法查明責任歸屬者，本公司同意依據管理局與所有共同參與暫存之園區事業

單位規定方式分攤之。 

    公司名稱：                 

    負責人或授權代表人(簽章)：                    

    公司地址：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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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廢溶劑暫存計畫  

科管局依據上述規劃，擬定「科學工業園區廢溶劑暫時貯存計畫」（以

下簡稱暫存計畫），以為後續執行之依據，主要內容如下：  

(1)法源依據：廢棄物清理法（修正前）第十三條第十項  

(2)貯存場所：油源股份有限公司彰濱廠  

(3)貯存設施：租賃 4 座既設貯槽，容量及貯存廢溶劑種類分別為，10,000 公

噸貯槽乙座（貯存易燃性廢溶劑）、2,000 公噸貯槽兩座（分別貯存廢異丙

醇、一般性廢溶劑）、100 公噸貯槽乙座（貯存廢丙酮）。  

(4)清運車輛：租用清除機構板車清運桶裝廢溶劑，向具備清運溶劑資格清運

公司租用槽車清運貯槽貯存廢溶劑，租賃期間之車輛均為專用。  

(5)管制表單：「科學工業園區廢溶劑暫存清運通知單」（表 2，以下簡稱清運

通知單），作用為清運車輛安排；「科學工業園區廢溶劑暫存四聯單」（表

3，以下簡稱暫存四聯單），用途為暫存作業流程及數量監控。  

(6)貯存作業流程：各廠商之清運通知單於計畫清運前 48 小時傳真至科管局，

以利科管局安排清運車輛及各廠清運順序，暫存四聯單隨貯存作業流程記

錄不同運作資料，分別由園區廠商（記錄出廠廢溶劑種類、數量及出廠時

間）、科管局污水處理廠（記錄出園區廢溶劑種類、數量及出園區時間）、

油源彰濱廠（記錄入廠時間、重量）與科管局（當車次完整清運記錄）各

留存一聯。  

表 2  科學工業園區廢溶劑暫存清運通知單  

公司名稱：  

清運地址：  
清運日期    年    月    日 

廢溶劑種類  槽車（公升）  板車（數量）  

一般性光阻劑或混合性廢溶劑    

異丙醇    

高沸點廢溶劑 (NMP,EKC,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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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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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科學工業園區廢溶劑暫存清運四聯單           第一聯  

公司名稱（廠）：  清運日期     年    月    日  

廢  溶  劑  槽車（公升）  板車（桶）  

一般性光阻劑或混合性廢溶劑    

異丙醇    

高沸點廢溶劑 (NMP,EKC,ACT)   

出廠時間 
（暫存公司） 

出園區時間 
（污水處理廠） 

入貯存區時間 
（油源彰濱廠） 

完成貯存作業時間 
（園區派遣人員） 

     時       分       時       分       時      分       時      分  

簽名處  簽名處  簽名處  簽名處  

第一聯存油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聯存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車號： 
第三聯存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 第四聯存委託暫存公司        駕駛人： 

 

(7)暫存作業監督：每清運車次均由科管局簽約之保全公司人員隨車監督；貯

存場所由園區人員負責稽查，貯存初期每週至少不定期二次，後續稽查頻

率視彰濱廠貯存作業實際執行情況檢討。  

三、廢溶劑暫存計畫執行 

1. 開始暫存作業  

廢溶劑小組總算不負眾託，於成立三週後（8 月 16 日）即開始執行暫存

作業，解除了園區廠商可能停工的危機。  

但進行至第三日，油源彰濱廠卻傳來其工業區主管單位及地方環保主管

機關，均質疑該廠貯存廢溶劑之合法性，並要求未釐清前，應停止暫存作業。

經溝通後，二主管單位雖都同意科管局之適法性說明，但仍希望先提出中央

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同意備查暫存計畫文件後，再繼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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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廢溶劑暫存作業不得不於 8 月 22 日暫時叫停，俟科管局將暫存計畫陳報

國科會核轉環保署同意備查，並知會二主管單位後，始得於 9 月 6 日恢復執

行。  

2. 清運作業及監督  

(1)清運作業  

各暫存廠商於計畫清運前 48 小時，傳真清運通知單給科管局，科管局

彙整後，安排清運車輛及各廠商清運順序，並通知保全公司隨車監督配合

時間。清運四聯單配合清運流程運作，完成貯存作業後，保全公司隨車監

督人員攜回有完整清運紀錄之一聯，交由科管局作為計算相關費用及網路

申報作業之數量依據。  

(2)清運監督  

隨車監督工作項目均列於隨車監督表上（表 4），監督事項均為一般

項目，監督人員不需經專業訓練，依實際狀況記錄即可。  

表 4  科學工業園區廢溶劑暫存清運隨車監督表  

車號： 出區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廢溶劑 槽車（公升） 板車（桶） 

一般性光阻劑或混合性廢溶劑   

異丙醇   

高沸點廢溶劑(NMP,EKC,ACT)   

清運路線：□ 中山高→北二高→西濱快速道路→台 17 線→油源彰濱廠 
□ 中山高→中清交流道→西濱快速道路→台 17 線→油源彰濱廠(行駛替代

道路應先經科管局同意) 

進彰濱廠時間：    日    時    分 清運重量：       公噸 

完成貯存時間：    日    時    分 隨車監督人員： 

緊急聯絡人：陳修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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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貯存作業及稽查  

(1)貯存作業  

清運車輛到達油源彰濱廠完成秤量後，槽車隨即進入貯槽區進行泵入

作業；板車先將桶裝廢溶劑卸置於指定地點，彰濱廠完成泵入貯槽作業後，

空桶以自設清洗設備清洗乾淨後貯存。  

(2)貯存稽查  

各暫存園區事業依科管局排定順序派員執行貯存場所稽查，執行初期

因園區廠商之稽查人員熟悉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及 OHSAS 18001 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環保及工安理念均較嚴謹，幾乎每次稽查均有相關改

善意見，油源公司對園區稽查所提建議亦盡力配合辦理。隨著暫存計畫執

行，彰濱廠貯存作業逐漸符合園區之環保及工安要求，稽查頻率亦由一週

二次、一次減到每月一次。  

4. 暫存申報作業  

由於參加暫存園區廠商，均屬於環保署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事業

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情形之事業機構，為配合其網路

申報作業，環保署廢棄物管制中心特給予科管局事業廢棄物網路申報清除、

處理（備註為暫存）機構代碼，園區廠商暫存廢溶劑網路申報之清除及處理

機構均為科管局，科管局亦需依環保單位之廢棄物網路申報作業規定，逐筆

上網申報。  

5. 再利用申請  

油源公司以其關係企業和協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彰濱廠（以下簡稱油源和

協）與科管局，依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辦法（已廢止）規定，共同向

環保署提出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申請。但因暫存廢溶劑蒸餾後成品非

屬油源和協營業項目，亦非作為其原料使用，因此不符合該再利用許可辦法

規定，申請案遭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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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暫存一般性廢溶劑處理 

1. 委託第一類乙級代處理機構處理  

水美工程公司觀音資源回收廠（以下簡稱水美觀音廠，現為經濟部輔導

設置之「北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第一期設施」）於 89 年底派員至園區，

說明該公司已取得桃園縣政府核發第一類乙級廢棄物處理場（廠）操作許可

證，廢棄物種類包含非有害性廢溶劑，可處理園區暫存之一般性廢溶劑。經

廢溶劑小組赴該廠評估其處理作業及營運狀況均能符合園區要求後，科管局

同意將暫存一般性廢溶劑委託該廠處理。  

水美觀音廠因無清除機構可資配合（依修正前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管理

輔導辦法，清除機構僅能將廢棄物清除至清除許可證記載之處理場所），因

此仍由科管局簽約之清運公司負責清運，每清運車次亦派有保全公司人員隨

車監督。自 90 年（以下同）1 月 16 日開始處理，於 2 月 23 日處理完竣，合

計處理量 1,278.58 公噸。  

2. 停止一般性廢溶劑暫存  

水美觀音廠開始處理園區之一般性廢溶劑之日起，一般性廢溶劑已可依

正常委託程序處理，科管局停止園區一般性廢溶劑暫存作業。  

五、廢溶劑處理相關法規訂定及修正 

1. 全國事業廢棄物清理管制方案  

昇利事件後，行政院鑒於事業廢棄物處理問題所牽涉層面廣泛，必需各

相關機關通力合作方能克竟其功，於 90 年 1 月 17 日核定「全國事業廢棄物

清理管制方案」（以下簡稱清理管制方案），將解決事業廢棄物處理相關問

題提昇至院會層次。方案內容包含八大策略六十五項具體措施，每項具體措

施均有主、協辦單位與完成期限，並由研考會按季追蹤考核執行成效。執行

單位涵蓋包括環保署、經濟部、國科會、衛生署、教育部、農委會、內政部、

國防部等八個部會，環保署並為彙整機關，執行期程自 90 年 1 月起至 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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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底止，為期 3 年，最終目標為達成妥善清理事業廢棄物，杜絕事業廢棄

物污染事件。  

清理管制方案中之短期措施四（由經濟部工業局研擬水泥窯、鋼鐵業高

爐使用廢溶劑作為輔助燃料認定原則，並由環保署依法許可為事業廢棄物之

處理方式，協調水泥業者、鋼鐵業者以廢有機溶劑作為輔助燃料，以協助解

決廢有機溶劑去處的問題。）及九之 (一 )（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

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二項，對增加廢溶劑處理管道及容量具決定性之影響。  

2. 水泥窯使用廢溶劑為輔助燃料認定原則  

經濟部工業局依清理管制方案規定擬訂「水泥窯或旋轉窯使用廢溶劑作

為輔助燃料認定原則」（以下簡稱認定原則），除規範廢溶劑性質及水泥窯

應搭配之相關管理措施外，並提供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推薦會員工廠可

代為處理廢溶劑之水泥廠名單，環保署於 89 年 11 月 27 日公告為中央主管機

管許可之處理方式（自 93 年 9 月 1 日已停止適用）。  

3. 水泥窯或旋轉窯使用廢溶劑作為輔助燃料管制方案  

認定原則公告後，宜蘭縣政府為有效管制轄區內水泥製造廠使用廢溶劑

作為輔助燃料，確保轄區空氣品質，特另定「宜蘭縣水泥窯或旋轉窯使用廢

溶劑作為輔助燃料管制方案」（以下簡稱管制方案），管制方案之廢溶劑性

質規範較認定原則嚴格，並規定廢溶劑作為輔助燃料比率不得超過燃料使用

量 10﹪，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試運轉期間及正式運作期間之空氣污染檢

測項目及頻率，及要求加強揮發性有機污染物收集處理設施。  

4.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修正  

環保署 90 年 3 月 7 日重新訂定發布「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以下

簡稱認定標準），其中第四條第四款第一目之廢液（易燃性事業廢棄物）如

排除其他有害事業廢棄物性質，且採焚化或熱處理者，得認定為一般事業廢

棄物。  



工業污染防治  第 92 期(Oct. 2004) 15 

六、暫存計畫階段性任務完成 

環保署認定原則公告及宜蘭縣管制方案訂定後，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首先取

得宜蘭縣政府同意使用廢溶劑作為輔助燃料，水美觀音廠亦經桃園縣政府同意其

廢棄物處理種類增加符合認定標準規定採焚化處理得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易

燃性廢液項目，園區易燃性廢溶劑無處理機構可供委託問題亦隨之解決。  

90 年 5 月 1 日科管局停止園區易燃性廢溶劑暫存作業，暫存計畫共執行 8.5

個月，合計暫存一般性廢溶劑 1,278.58 公噸（已委由水美觀音廠處理完竣），易

燃性廢溶劑 5,045.85 公噸（待處理）。  

七、暫存易燃性廢溶劑處理 

1. 確定處理場所  

為確定暫存易燃性廢溶劑可委託之處理場所，經委託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依認定原則管制項目檢驗結果詳如表 5，顯示符合認定原則及管制方案規定，

可委託宜蘭縣轄區之水泥窯作為輔助燃料；因其閃火點低於攝氏 60 度，屬認

定標準第四條第四款第一目規定之易燃性有害事業廢棄物，且非屬製程、毒

性、溶出毒性、腐蝕性、反應性、多氯聯苯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有

害事業廢棄物，如採焚化或熱處理者得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亦即亦可委

託乙級廢棄物處理機構處理。  

表 5  科學工業園區暫存易燃性廢溶劑性質分析表  

項 
 
目 

熱 
 
值 

灰 
 
分 

含 
氯 
量 

芳香族
氯化合
物 

含 
硫 
量 

含 
鉛 
量 

含 
鎘 
量 

含 
鉻 
量 

含 
鋅 
量 

含 
砷 
量 

含 
汞 
量 

pH 

檢測值 4,874 0.099 70 ND 0.63 0.07 ND 0.015 0.98 1.36 0.0025 7.6 
1限值 >2,000 <12 <1,000 ND ＜2 ＜50 ＜50 ＜50 ＜50 ＜50 ＜50 4~12.5 
2限值 >3,000 <5 <1,000 ND ＜1.5 ＜40 ＜40 ＜40 ＜40 ＜40 ＜40 4~12.5 

單位 Kcal/㎏ % ppm ppm %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註：1.環保署水泥窯使用廢溶劑為輔助燃料認定原則 

2.宜蘭縣政府水泥窯或旋轉窯使用廢溶劑作為輔助燃料管制方案 
3.閃火點＜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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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託油源公司處理  

油源公司水泥廠（以下簡稱油源水泥廠，屬環保署公告經台灣區水泥工

業同業公會推薦會員工廠可使用廢溶劑為輔助燃料水泥廠之一）於 90 年 10

月取得宜蘭縣政府同意使用廢溶劑為輔助燃料許可，科管局即依貯槽租賃合

約之油源公司有優先處理權規定，將暫存易燃性廢溶劑委託其處理。  

油源水泥廠自合約生效日（90 年 11 月 1 日）起，即以最大核准使用量

全力處理，預計 91 年 7 月底可處理完竣，園區均期待廢溶劑暫存事件即將圓

滿落幕日來到。但宜蘭縣環保局於 91 年 4 月底赴該廠稽查時，發現其廢溶劑

使用量超過所核准之輔助燃料使用量比率，屬嚴重違反管制方案規定，該廠

即被處以停止使用廢溶劑為輔助燃料。處理期間油源水泥廠共處理 3,700 公

噸，尚餘 1,345.85 公噸未處理。  

3. 貯存期限展延  

油源水泥廠被處以停止使用廢溶劑為輔助燃料後，科管局考量無論繼續

委託該廠處理或另覓其他合格處理場所，均非短時間可完成，且有害事業廢

棄物貯存有超過 2 年應申請展延之規定。經評估與油源協商及後續處理所需

時間後，依廢溶劑暫存計劃核准程序，申請貯存期限展延至 93 年 6 月 30 日。 

4. 委託台泥蘇澳廠處理  

油源水泥廠於 91 年 12 月再度取得宜蘭縣政府同意使用廢溶劑為輔助燃

料許可，但因故遲未進行處理，經數度協商，油源公司最後同意放棄優先處

理權，科管局將剩餘廢溶劑委託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作為輔助燃料處理。該

廠自 93 年（以下同）1 月開始處理，於 3 月 30 日處理完竣。  

八、廢溶劑緊急應變任務完成 

台泥蘇澳廠完成剩餘廢溶劑處理後，廢溶劑緊急應變執行部分已告完成，廢

溶劑小組 4 月 8 日赴油源彰濱廠確認所租用之貯槽內廢溶劑均已清除完竣，並拆

回科管局原設置於租用貯槽上之標示。  

行政作業上，油源公司於園區完成確認後，將科管局暫存廢溶劑已全部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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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完成處理事實，分別函請彰化縣環保局、彰濱工業區主管單位及宜蘭縣環保局

備查；科管局則將暫存及處理紀錄函請環保署備查，並副知相關地方環保主管機

關。5 月 6 日科管局依廢溶劑暫存計畫核准程序陳報國科會，園區廢溶劑暫存計畫

執行完成。  

九、檢討與建議 

1. 檢討  

科管局應是引用廢棄物清理法（修正前）第十三條第十項協助所轄事業

之首例，執行時無前例可援，法又未規定執行程序，但執行時因涉及相關地

方主管機關權責，因此執行之初並不順利，幸賴環保署、工業局積極協助，

得以短時間與地方主管單位達成適法性共識。  

事業廢棄物清理相關法規與昇利事件發生前相較，已有相當幅度之修

正，國內廢溶劑處理管道及處理能量均大幅增加。如廢溶劑作為水泥窯輔助

燃料為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處理方式，每年除增加數萬公噸之處理量，兼具

降低水泥廠營運成本提昇其競爭力；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裕處理容量許可

管理辦法，讓自行或共同處理事業廢棄物者能更有效率使用其處理設施，提

高設置意願；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改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申請管道增加，

間接提高事業單位申請再利用之意願；經濟部依廢清法規定輔導設置之北區

及南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第一期設施均已營運，可處理廢溶劑種類相

當齊全，年處理量超過六萬公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全國事業廢棄物清

理管制方案規定，已於 90 年 12 月底前完成所轄事業之事業廢棄物應變貯存

設施設置。廢溶劑處理無論在種類、處理量及貯存應變設施上均已能滿足國

內事業單位之需求，縱然再有處理場所因故停止運作，事業單位亦有充分之

應變方案可選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緊急介入協助之程度已甚低。  

主管機關在事業廢棄物清理管理稽核上，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管理辦法規定，事業廢棄物委託清理合約應副知事業單位及清除處理機

構所在地主管機關，已改善原地方主管機關橫向聯繫不足之缺失。加上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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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完成之清理契約書上網填報系統，環保主管機關已可就合約與營運申報資

料直接勾稽，可早期發現異常狀況徵兆，防範類似昇利事件之重大環境污染

事件於未然，達到事前預防的功效。  

園區廢溶劑暫存計畫自 89 年 7 月 24 日成立廢溶劑小組開始規劃，至 93

年 3 月 30 日完成處理，歷時 3 年又 8 個月。執行過程雖有突發事件，但群策

群力下都能應變得宜，迅速有效解決，所有參與暫存之園區事業均能遵守共

同約定，同心協力直至完成處理。惟後續處理之合約未能作好事前溝通，致

處理廠商對合約執行結果與期望有落差，造成對簿公堂，難免有些遺憾，但

整體而言，暫存計畫已圓滿達成園區廢溶劑緊急應變任務。  

2. 建議  

建議一：廢棄物清理法中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條文，涉及層面較單純

者，直接於細則中規定執行程序。  

說明：依現行廢棄物清理法授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之事業廢棄物相關

管理辦法，清理方面有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

理辦法、同條第三項第三款之輔導設置之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第三

十九條為再利用管理辦法，前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之管理辦法，

均訂有辦理程序，執行上與相關主管機關互動並無問題。第三十三條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應所轄事業之事業廢棄物無處可供委託處理時協

助解決之法源（修正前第十三條第十項），法理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可逕行執行，但事業廢棄物管理涉及地方主管機關權責，在無相關法定

程序可共同遵循下，只能以協商取得適法性共識，對急迫性問題，可能

發生緩不濟急之遺憾，喪失訂定該條文之目的。如於細則中訂定執行程

序，事業單位或相關機關，均可依法定程序辦理，解決問題時間應可大

幅縮短。  

建議二：母法中授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所轄事業之事業廢棄物清理檢查權。 

說明：母法僅授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事業廢棄物相關管理辦法，並未授

與進入事業單位之檢查權；但如有發生事業廢棄物污染事件，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亦是社會輿論責難焦點，監察單位之追究責任必然包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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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實未能相符。如能比照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

二十一條），授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入事業單位之事業廢棄物清理

檢查權，實際查核其相關紀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較熟悉所轄事業之

產業特性，應較能掌握早期異常跡象之蛛絲馬跡，可防止坐大演變成

環境污染事件。  

建議三：環保署開放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詢所轄事業之事業廢棄物網路申

報資料，能增加統計功能。  

說明：目前環保署已開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詢所轄事業之事業廢棄物網路

申報資料，但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言，統計資料更具參考價值。因廢

棄物清理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所轄事業之事業廢棄物清理權

責，主要為輔導或自行設置事業廢棄物清理設施。通常規劃事業廢棄物

處理設施時，均以問卷方式調查所轄事業之事業廢棄物相關資料，所得

資料與實際狀況必然有相當之誤差，而事業單位之申報資料恰可作為前

述資料修正參考。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可由廢棄物委託處理統計資

料，分析所轄事業委託處理現況，早期輔導過度集中之委託處理，可降

低處理風險。  

建議四：建議環保署建立榮譽優良環保單位評鑑制度，對榮譽優良環保單位

（指廢清法所稱之事業機構），給予一定期間免赴廠稽查之禮遇，

並於主管機關網站公布榮譽榜。  

說明：結合事業單位自主管理應是事業廢棄物管理之最佳策略，對絕大部分

廠商，經網路申報資料相互勾稽配合少次赴廠稽查應已足夠掌握其清

理流向。如能建立榮譽優良環保單位評鑑制度，給予達到更高層次事

業廢棄物管理目標之廠商，一定程度之免赴廠稽查、公開表揚及公布

於主管機關網站之禮遇，應能激勵事業單位做好自主管理。環保主管

機關有限之稽查人力、物力則可專注於少數重點廠商之強力稽查，必

要時甚至可駐廠稽查，應可更有效達成妥善清理事業廢棄物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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